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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1

2

3

借款人名称

浙江鸿兴工贸有限公司

义乌奕君箱包有限公司

义乌市昌龙光学眼镜贸易有限公司

合同
《借款合同》
（20301000）浙商银借字（2016）第01509号
《出口应收账款融资合同》
《借款合同（小企业版）》
（20300000）浙商银小合字（2018）第00087号

基准日本金余额

9792764.8

0

1838796.51

基准日利息余额

4879498.27

1133647.69

2132980.25

基准日违约金

0

452658.35

0

担保人
永康市鸿源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浙江弘丰建设有限公司
、吴振驮、李月珍、王清、陈江燕
朱兰军、徐东

龚昌龙、于贞英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分公司签署的《资产转让合同》，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含各
支行）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债权、违
约金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依法转让给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分公司。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

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华融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
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3年6月28日

附：公告清单（基准日2023年2月21日，单位：人民币元）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联系人：杨先生 联系电
话：0571-87836755

住所地：杭州市上城区开元路19-1、19-2号。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3年2月21日的贷款本金及欠息，借款人和

担保人应支付给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的欠息等其他
费用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
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序号

1

2
合计

债务人
浙江省台州兔业开发公司

（台州兔业开发公司）

台州市供销社工业品公司

城市

台州

台州

本金余额

3,780,000.00

367,190.00
4,147,190.00

利息（暂算至2021年3月31日）

7,536,400.00

1,408,069.00
8,944,469.00

保证人

/

临海市五金交电化工公司

抵质押物
1、借款人所有的坐落在杜桥镇穿山村新楼（川山）平房37间，楼房28间，
建筑面积2615.50平方米；2、机器设备。

/

浙江台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台州市供销社工业品公司等2户企业债权资产处置公告浙江台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台州市供销社工业品公司等2户企业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浙江台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台州市供销社工业品公司等 2 户企业债

权资产进行处置，拟以公开竞价方式进行，现予以公告。
1、债权情况：
截至2023年6月25日，该2户债权资产本金余额详见债权清单，具体利息、

罚息与费用等以协议约定及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式计算为准，债权清单具
体如下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元

2、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并
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
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
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
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
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
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债权。

3、处置方式：组包债权转让/收益权转让。
4、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或分期付款。
5、公告有效期限：公告发布日期为2023年6月28日，本公告的有效期限自

发布之日起5个工作日有效。
6、特别提示及声明：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

关法律资料为准，我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我公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
和要求对资产包内的债权及其处置方式、处置方案进行调整。本公告不构成

一项要约。
7、受理公示事项：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

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
活动的举报。

联系人：【徐经理】 联系电话：【13989656912】
联系人：【叶经理】 联系电话：【18968608356】
通讯地址：浙江台州椒江区市府大道877号金融大厦1-17楼
邮政编码：318001 举报电话【0576-81855532】（公司纪律检查室）
联系人：许先生

浙江台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6月28日

本人叶圣章遗失省纪委监委工作证，声明作废。
叶圣章

2023年6月28日

遗失声明

“潜在客户”埋下“大坑”

现在很多企业为了方便管理，给每个员工都

开设了个人营销号，方便员工借此进行内部沟通，

也可以跟客户联络，洽谈业务。作为销售人员，小

王每天都在自己的营销号上推销公司产品，久而

久之也积攒了不少人气。她也从不放过每一名前

来咨询的潜在客户。

今年年初，一名网友关注了她的营销号，并咨

询业务。交谈中，对方突然发来一个标题为“XX

股票走势”的Word文档。“请问您能帮我分析一下

这支股票最近的走势吗？”对方问道。

小王没有多想，顺手点击文档，可这个文档怎

么也打不开。之后，对方就不再说话了。

这件小事，小王并未放在心上，直到几个月

后，杭州网警来到她工位前，面对面询问起当时经

过，小王才意识到，那名“潜在客户”给自己挖了一

个“大坑”。

“对方发你的文档，其实是由木马伪装的，你

点击它的瞬间，电脑就被控制了，对方可以调取你

营销号里的客户信息，以及电脑里的所有文件

⋯⋯”民警跟小王解释道。

客户资料险被“搬空”

今年4月，杭州市公安局网警分局在工作中发

现，有多个犯罪团伙在网络平台内利用木马控制

程序，对企业实施侵害。

“他们的作案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通过线

上定向对企业员工的营销号投放木马程序，另一

种则是雇佣线下地推人员，在骗取销售人员信任

后以扫描二维码的方式，向销售人员手机植入木

马程序，进而获取企业员工营销号的控制权。”网

警分局民警朱家铭说。

比如杭州萧山一家服装企业，就因为线下品

牌专柜的销售人员“中招”，导致企业客户资料险

些被“搬空”。此前，有两名地推人员来到该企业

位于省内某大型商场的门店内，以“扫码送玩具”

的方式在员工手机内植入木马病毒，从而控制员

工手机上的企业营销账号，进一步骗取企业营销

号管理员的信任，控制企业电脑。“随后他们便利

用管理员权限，在通讯录里创建一个新部门，再把

所有的客户资料分批次转移到该部门名下⋯⋯”

参与侦办此案的萧山区公安分局网警大队副大队

长章峰吉介绍说，要不是刚好有员工发现自己通

讯录里的客户凭空消失，企业负责人第一时间报

案，后果将不堪设想。

经警方分析研判，全国共有 2500 余家企业涉

案，涵盖证券投资、医疗保险、科技教育等多个行

业领域。

为诈骗团伙引流

“他们对企业营销号投放木马，目的是为了把

营销号内的客户引流至境外诈骗团伙操控的社交

软件群组中，方便团伙成员实施精准诈骗。”杭州

市公安局网警分局副局长支中强介绍，犯罪嫌疑

人通过种种方式获取企业员工营销号的控制权

后，会冒充销售人员将所有客户拉进新组建的群

组中，以发红包、举行促销活动等方式，对客户进

行引流，许多客户出于对销售人员的信任，纷纷上

当受骗。“这种不法行为不仅侵害企业客户的利

益，也对涉事企业的信誉造成严重影响。”

5 月 12 日，在公安部网安局、省公安厅网安总

队的指导下，杭州网警会同萧山、临平、钱塘、上城

警方前往湖北、河北、河南、广东、安徽等 5 省开展

集中收网。截至目前，共抓获 7 个团伙 39 名犯罪

嫌疑人，其中 35 人因涉嫌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

统罪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目前，该案仍在进一

步办理中。

据介绍，今年以来，杭州警方依托“净网2023”

行动，共侦办涉企黑客案件 25 起，抓获 111 人，刑

拘 92 人；侦办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件 18 起，抓获

215人，刑拘191人。

警方提醒，不要轻易打开陌生人发送的文件，

重点留意.exe、.zip、.rar、.bat 格式的文件；建议安

装专业的病毒/木马防护软件，并定期查杀；如不

慎打开了可疑文件，建议立即退出聊天软件，后进

行全面杀毒处理；如企业发现被木马程序控制或

者数据失窃，及时报警并积极配合警方开展调查

取证。

《三湘都市报》 虢灿 陆婷 王美玉 张跃飞

湖南益阳市民李某喜提爱车，却发现车

内保护膜没有了。销售顾问称是他们帮忙撕

掉的，而当李某查看新车的行车记录仪，发现

这台车曾被当做展览车，而他并不知情。跟

销售商协商未果后，李某将其起诉到法院。

近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通报了该案。

2021年5月，李某花13万多元在益阳某

汽车销售公司购买了一辆新轿车，验车时发

现车内保护膜已经被撕掉，就向销售顾问询

问。销售顾问解释说是其帮忙撕掉的。

一段时间后，李某查看行车记录仪时发

现，自己刚买的新车出售前在销售公司展厅

当过展览车的视频，于是向销售公司提出退

车和赔偿的请求。遭到销售商的拒绝后，他

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请求判令销售公司赔偿

8000元。

赫山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李某所购车辆

虽在展厅展示过，但仍为“新车”。按通常理

解，车辆被作为交通工具实际使用过或被较

显著的维修过即可称为“旧车”，而案涉车辆

仅在交付前在销售商的展厅展示过，并且该

车辆停放于展厅展示与停放于仓库或其他存

储场所并无实质性区别，李某购买的车辆在

使用期间并未发现车辆存在使用障碍或者质

量问题。因此，李某购买的车辆仍系“新车”，

不影响李某合同目的之实现。

但销售公司将涉案车辆作为展车，为了

展示的需要，提前将车辆座椅和显示屏的保

护膜撕掉，在向李某交付时，未如实告知所交

付车辆曾作为展车的情况，违反了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相关规定，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和选择权。综合当事人履行合同情况、销售

公司的过错程度，兼顾对消费者知情权、消费

心理的保护及对经营者如实履行告知义务的

引导，赫山法院酌情判决由销售公司向李某

赔偿4000元。

法官介绍，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

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经营

者须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

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该销售公司作为

经营者应向消费者如实告知车辆曾作为展车的

实际情况，但其未告知，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和选择权，销售公司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展车算不算新车？
市民起诉车商索赔

法院：是新车，但侵犯
了消费者知情权和选择权

我
的
客
户
信
息
居
然
被
﹃
客
户
﹄
偷
了

杭州侦破全国首起向企业营销号投放木马病毒案
见习记者 杨云寒 通讯员 何晨 金涛

潜在客户发来的文档竟暗藏“木马”，“偷”走了自己电脑上所有的客户资料，还冒充自

己把这些客户统统拉进“诈骗群”。杭州某证券投资企业销售人员小王（化名）做梦都想不

到，自己会因为这种方式“莫名躺枪”，直到杭州网警找上门，才恍然大悟。

27 日，杭州市公安局网警分局公布了一起向企业营销号投放“木马”非法控制计算机

系统案。据悉，该案也是全国破获的首起此类案件。


